
退休撫卹系統
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3年第1期人事資訊系統教育訓練

臺北市芳和實驗中學
吳淑絹主任

113.7.2



退休撫卹系統
⚫ RTCMPT：公教人員退休撫卹

試算系統

⚫ 教育人員退休撫卹管
理系統

⚫ 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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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人員退休撫卹管
理系統

PART-2



退休申請 遺屬一次金/年金
申請

教育人員退休撫卹管理系統

PART 01 PART 01



1.退休申請



– 於教育人員退休撫卹管理系統點擊「申請」，連結至試算系統
– 於試算系統試算後點擊「申請」報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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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申請作業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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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 教育人員退撫系統申請按鈕–連結至退撫試算系統進行試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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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連結試算系統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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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認步驟：基本資料>退休年資 >其他可採計年資>私校年資>公保年資>其它
職域年資>試算資料

退休年資確認：
兵役年資(大專集訓、義務役……)
職稱欄位(兵役代理教師、懸缺代理教師)

以代理教師折抵教育實習
→ 88年10月11日以後取得教師合格證書者，

經折抵教育實習之代理（課）教師年資，
不得申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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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認步驟：基本資料>退休年資 >其他可採計年資>私校年資>公保年資>其它
職域年資>試算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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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 依退休人員所選之退休方案下方點擊「申請」
–若該人員案件已報送退休申請，於試算系統即不會出現申請按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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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連結試算系統

•退休案件申請作業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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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可查詢機關目前所有退休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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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查詢功能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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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案件狀態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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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退休申請作業畫面及資料區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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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作業畫面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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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退休申請作業功能按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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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功能按鈕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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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-各欄位如點選「是」，應檢視所附證
件資料，是否符合公立學校教職員退
休資遣撫卹條例相關條例之規範

➢ -對應退休申請者檢附之表件，逐一
檢視系統內各欄位資料是否正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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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基本資料8

2024/7/4

1.成就退休條件

2.選擇請領何種退休金

3.均薪／非均薪

4.展期 /減額-起支年齡



– 107.7.1前是否已成就月退條件為系統自動判斷
– 修改「退休年資」資料，修改後點擊「試算年資」即會更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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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成就月退條件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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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退休年資、公保年資、其他職域年資、最後在職平均薪(俸)額年資由試算系統帶入

17

•年資資料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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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 點擊「修改」進入年資資料編輯畫面
– 修改後點擊「儲存」即會更新年資相關欄位

是否與退休事實表
及所附證件相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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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退休年資資料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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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 系統預設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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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申請資料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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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最後在職平均薪(俸)額年資

– 若「107.7.1前是否已成就月退條件」為「是」， 則無法編輯「最後在職平均薪
(俸)額年資」資料，若為「否」，則取年數計算均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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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/7/4

•申請資料-退休均薪13



➢ 107.7.1前尚未成就月退條件

→均薪

→「退休均薪」欄位

→有數字

(退撫條例第28條第２項)

➢ 107.7.1前已成就月退條件

→不用均薪

→「退休均薪」欄位

→ 0

(退撫條例第28條第3項)

– 修改「最後在職平均薪(俸)額年資」後
，點擊「試算年資」即會更新退休均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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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申請資料-退休均薪14

2024/7/4



➢ 要均薪→有資料→ ok

➢ 薪點、薪額要核對 → 113年度退
休案，要核對10年的薪點、薪額

➢ ★要注意1070101、1110101、
1130101有調薪，薪額會有不同

⚫如無需均薪，則最後在職平均薪(俸)
額年資無資料

注意
1070101、
1110101、

1130101
有調薪

最後在職平均薪(俸)額年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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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人事人員輸入
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

一、年資切結：

第15條第3項→月退年資超40年、一次退年資超過42年切結

二、成就退休條件：

第18條第1項第1款→任職滿5年，60歲退休

第18條第1項第2款→任職滿25年

第18條第3項→體能降齡退休(幼兒園教師、特殊教育教師)

第20條第1項→屆齡退休

三、擇領退休金種類：

第27條第1項第1款→選擇一次退休金

第27條第1項第2款→選擇月退休金

第27條第1項第3款→ 選擇兼領二分之一之一次退休金與二分之一
之月退休金

四、均薪／非均薪

第28條第2項→均薪

第28條第3項→非均薪 (★ 107.7.1前已符合原月退資格)

五、展期 /減額-起支年齡

第32條第4項第2款→展期月退

第32條第4項第3款→減額月退
六、私校年資(私立學校法第66條) (★私校職員年資不可採計併計)

→有私立學校編制內專任合格有給之校長、教師、講師、助教……年資

＊檢查「適用條款」是否正確。舉例：

◎退撫條例第20條第4項→「延長服務(年紀超過65歲請填寫)」，本府所屬學校只有市立大學才有
23

• 申請資料-適用條款等其它資料申請資料15



– 公保年資結清日期、已請領公保養老給付月數、是否直撥入帳及優存
帳號由人事人員輸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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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公保養老給付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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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各欄位資料，與「公教人
員保險養老給付優惠存款
試算表」資料核對

如確無優存，點”否”
得否辦理優存與事實表勾選要一致

與檢附之入款帳戶帳號核對，
如欄位空白，依所附資料輸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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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公保養老給付17



18. 節省經費及備註

-節省經費資料填報、希望參與志願服務支援項目、備註由人事人員輸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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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(學術研究費、主管加給等)
– 供未來節省經費統計使用

→與「退休人員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計算」核對

★如僅有退撫新制實施後年資，本項各欄位資料均為0，不用核對

◎「國中小主管加給計算表」

◎與「兼任主管及導師年資明細表」

⚫ ★1130101調薪，本案學術研究費為錯誤金額，如為屬因應年
金改革有節省退撫經費人員，本欄位之金額應調整；如無節省
經費，則無需調整。

⚫ 應同時核對所檢附之書面資料是否正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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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節省經費資料填報19

2024/7/4

*107年7月1日以後退休生效案，毋須再檢附現職待遇計算表
；惟為計算節省經費，仍需由機關(構)學校人事人員填寫下列
欄位後，再行報送（如果有勾選「依個人意願拋棄優存」或
「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16條第2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第2
項規定拋棄優存」的選項，則下列欄位請毋須填寫）



✓ 「事實表」內容與所檢附證件逐
一核對檢視，如有錯誤，再進系
統修改後再產置「事實表」

✓ 確認無誤後，務必點

選「報送」

「申請」成功後，進入產製「事實表」頁面，並於完成
資料填寫並「上傳附件」後進行「報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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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退休事實表20

2024/7/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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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上傳附件21

2024/7/4

包括全案退休案
（自主檢核表、
退休表件、證明

文件）



★查詢WebHR鎖定資料-申請端1

-減證作業(申請端-查詢WebHR鎖定資料)

–使用【查詢WebHR鎖定資料】鈕，進入「查詢WebHR鎖定資料」燈箱。
–查詢WebHR鎖定清單下各表之鎖定狀態，若『鎖定狀態』如下截圖紅框為『未鎖定』，請至WebHR
確認資料後並鎖定資料。

30

2024/7/4



★查詢WebHR鎖定資料-申請端2

-減證作業(申請端-從WebHR取得)

–使用【上傳附件】鈕，進入「文件上傳」畫面。
–於「從WebHR取得」欄位，使用【從WebHR取得】鈕，進入「從WebHR取得」燈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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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查詢WebHR鎖定資料-申請端3

-減證作業(申請端-選取從WebHR取得之附件)

–從「從WebHR取得」燈箱中，『全部選取』欄位勾選要從WebHR取
得之附件資料，並於『文件類別』欄選取該文件之說明，再按【確認選取】鈕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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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查詢WebHR鎖定資料-申請端4

-減證作業(申請端-下載檢視WebHR之附件)

–按【確認選取】鈕後，於「文件上傳」畫面即出現從 WebHR 取得之檔案，請於各下載檔案中選
取【下載】鈕，檢視放置於WebHR 之附件資料是否正確，若需更正附件資料，請從 WebHR 更正。
–【上傳附件=>從WebHR取得】功能，依據需求單位(教育部)所提僅供下載表1、表7、表19、表
35及表38。
–無法由WebHR取得之證明文件，請再上傳需檢附之證明文件。

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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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得!!!
點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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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報送22

2024/7/4



★退撫系統--退休案宣導事項★
一、上傳附件

請包括全案退休案（自主檢核表、退休表件、證明文件）

二、基本資料

1.姓名請與戶籍謄本一致

2.舊制、新制金融機構、帳號請填寫

3.若為幼兒園教師（包括附設幼兒園教師），請填是

4.若為特教教師，是否為特殊學校教師，請填是 (會請幫忙

確認)

三、申請資料

拋棄優存原則上不需點選

四、適用條款請填寫正確

五、其他職域年資

若為屆齡退休需併計其他職域年資成就領月退休金條件者

，如有未領取退職給與之其他職域年資（如私校年資…等

其他職域年資）請填寫 35

六、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

依適用身分選中小學教師，或校長

七、備註

請與退休事實表備註一致

八、公保養老給付

公保養老給付存款帳號請填寫

九、若案件狀態申請中，如需修改資料，不需教育局退

回 (會請幫忙確認)



36

案例
教師於RTCMPT:公教人員退休
撫卹試算系統因留職停薪狀態

無法進行退休試算

36



➢ 於[基本資料瀏覽]畫面，

填入[預計復職日]，再重新進行試算。

➢ 或於試算瀏覽功能畫面，

點選[重新取得最新資料]，以便帶入[預計復職日]

，再重新進行試算。

37



有關教育部91年7月1日台（91）人（三）字第91093758號書函「
學校教職員留職停薪於復聘之日得同時辦理退休」之規定，補充說
明如下：

（1）因病留職停薪人員得於復聘當日辦理退休之規範意旨，係以
是類人員於留職停薪期間仍具學校教職員身分，是為適度保障其退
休權益，爰從寬同意因病留職停薪人員得於辦理復職之當日退休。

（2）至於學校教職員因育嬰、侍親、進修及其他情事辦理留職停
薪者，基於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第2條及其施行細則第2條所定現職
專任有給之限制規定，則不適用上開復職當日退休生效之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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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甲師為學校專任教師，自1130201-1130730申請侍親留職停薪，甲師於
113年4月向校方表示他將申請於113年8月1日退休，請問甲師可以於留職停薪
期滿回復職當日辦理退休嗎?

A：不可以。

１. RTCMPT:公教人員退休撫卹試算系統

39



2. 教育人員退休撫卹管理系統

40



Q：乙師為學校專任教師，自1130419-1130731申請因病留職停薪，乙師於
113年4月向校方表示他將申請於113年8月1日退休，請問乙師可以於留職停薪
期滿回復職當日辦理退休嗎?

A：可以。

１. RTCMPT:公教人員退休撫卹試算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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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教育人員退休撫卹管理系統

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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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

退休年資十足採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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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細則第 10 條

本條例所定任職年資，除下列條文外，均按日十足計算：
一、本條例第十五條所定退休年資採計上限。
二、本條例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條所定退休金給與標準。
三、本條例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定撫卹金
給與標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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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專集訓：78.08.24-78.10.03  →計 1月11日
義務役：82.09.01-84.07.17       →計1年10月17日

(大專集訓折服役期45天)

45



手動調整大專集訓可採計年資

手動調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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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役

兵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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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
服役年資系統如何建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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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役

兵役

48



兵
役

49

✓ 如有其他可併計之兵役年資者，大專集訓期間應單行列出。

✓ 如義務役年資是在職前服役，應獨立列出義務役期間；如是任職後服
役，則無需特別列出服役期間，但是應在備註欄敘明兵役留職停薪期
間，年資重疊不重複採計。



50

案例
退撫條例第87條
「其他職域年資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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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87條第1項

教職員依本條例
1.辦理屆齡或命令退休
2.且任職年資未滿十五年者，
3.得併計曾任適用其他職域職業退休金法令
且未曾辦理退休（職、伍）、資遣或，年資
結算已領取退離給與之年資
4.成就請領月退休金條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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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其他職域年資」定義

「其非得併計公務人員退休之年資
為範疇他職域年資」且合於「已有
可適用之職業退休金法令」及「未
領取退離給與」者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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屆齡退休，可用87
條第1項併計其他職
域未曾辦理退離給
與年資(如私校年資
、勞工年資……)，成
就月退條件

54



2.遺屬一次金/年金
申請



1. 查詢

-輸入查詢條件，點選「查詢」，則於下方顯示查詢既有遺屬年金申請案件
狀態。可以點選「編輯」或「刪除」維護資料。

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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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申請及基本資料檔

-輸入身分證號或展開選取人員，點按「申請」啟動申請案，預帶該人員最後一次退休核定
的相關資料，編輯「基本資料檔」。

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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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適用條款、眷屬及備註

-編輯「適用條款」、「眷屬」及「備註」等。

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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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1. 適用條款、眷屬及備註

-遺屬一次金

有2位領受人，2人各
自領受

有3位領受人，其中2人
先行領受，並推其中1
人為領受代表人

遺屬一次金適用法條：
第43條
第50條第2項

592024/7/4



3-2. 適用條款、眷屬及備註

-遺屬年金

有6位領受權人，所有子女均
拋棄，由亡故退休人員配偶1
人領受遺屬年金

遺屬年金適用法條：
第45條第1項

602024/7/4



4. 眷屬維護

-眷屬區塊點擊「新增」系統會出現「眷屬維護」小視窗，可編輯新增眷屬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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眷口

➢退休當時曾核給眷屬實物
代金，則將來遇眷口異動
，應於原繼續支領眷口數
範圍內異動，亦即退休時
核定之眷口數應予維持。
例如，原申請眷口之配偶
死亡，其再婚配偶得於原
眷口範圍內申請遞補。

➢眷口異動時由學校核實增
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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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比對平臺定期給與

-點選「儲存」系統將會比對退撫平臺發放資料，出現提示訊息對話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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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申請書

-點選「申請書」，可選擇儲存檔案格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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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 附件檔案
-點選「上傳附件」依據上傳項目說明，一一上傳證明文件，點選「瀏覽」，選擇附件檔案。
-點選「上傳」，將附件一一上傳。

1.

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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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報送
-點選「報送」，出現「確定報送申請資料?」對話框。點選「確定」，則系統將該筆申
請資料報送至上級機關進行核定。
※ 若案件報送後，案件狀態未進入核定中狀態之前，提供機關可於申請作業下進行取消
報送，將案件退回至申請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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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退撫系統--遺屬金宣導事項★
一、基本資料

1.姓名請與戶籍謄本一致

2.退休時薪額、最後在職薪額請填寫正確

二、亡故退休教職員未有本條例第79條所定…，請勾選

三、適用條款請填寫正確

四、眷屬資料

1.身分證字號、姓名、出生日期請填寫正確

2.除填寫領受代表人，其他領受人資料亦請填寫

3.拋棄領受權者資料不需填寫

4.108年7月1日後亡故教員之遺屬年金領受人，並無領有…定期給付欄位，請填是

5.領受人呈現順序，依出生年月日排序，以符性別平權觀念之落實

五、備註

若有遺族尚未申請，請於備註欄敘明

六、發文前，退撫系統請報送 67




